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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大宪章对罗马法的继受与创新

陈鹏飞

　　内容提要：自公元一世纪中叶到十二世纪初，不列颠先后经历了直接和间接适用罗马

法的漫长时代，其法律成长在多方面受到罗马法的影响。因此，１２１５年制定的英国大宪

章不会像一些英国学者所言，是不列颠日耳曼传统独立发展的结果。大宪章中关于私人

财产保护、人身自由保障、城市自治、赋税和刑事司法的制度都深烙着罗马法的印记；大宪

章中蕴含的保障权利、限制王权、契约自由、注重程序等法律精神更是深受罗马法的影响。

大宪章可谓英格兰法律成长中继受罗马法又秉持民族精神的创新结果，它蕴含着兼容并

蓄、注重法治、协商共治、限制强权等一系列法律创新智慧，为英国普通法发展奠定了基

石，使得后来的普通法系能够与大陆法系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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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与英国法的关系是英国法律史上最难解的问题之一。〔１〕 英国现代著名法学

家密尔松、当代学者哈德森及罗马法教授薛克均指出，英国法不同程度受到罗马法观念的

影响。美国学者谢尔曼、赫姆霍兹和马格劳等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在我国，杨联华较早

指出普通法受罗马法影响。〔２〕 只是这些观点或是零散，或为概括地提出。若从普通法的

基石英国《自由大宪章》入手，深入全面考察其对罗马法制度和精神的继受与创新，将会

给予前述观点一种可靠的支撑，也有助于从根本上破解罗马法与英国法关系的难题。

一　大宪章继受罗马法的历史背景

１２１５年，英国教会、封建领主和下层民众联合反抗专横暴戾的约翰国王，迫使其签署

了《自由大宪章》。此后几个世纪中，其文本内容被不断解释，“成为英国人民追求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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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保障”，〔３〕奠定了英国宪法乃至整个普通法发展的基石。〔４〕 这个在英国法律史上有

着近乎神圣地位的大宪章，被英国学界视为“日耳曼传统”自我发展的结果，但事实上，自

公元一世纪至大宪章制定的一千多年间，罗马法始终直接统治或间接影响着不列颠。

第一阶段是不列颠直接适用罗马法的时期。公元 ４３年到 ４４１年是不列颠作为罗马

行省的时期，由于帝国从不将其视为它的地产，而是“看作罗马国家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管

理”，〔５〕罗马法得以在不列颠广泛适用。一世纪下叶，不列颠被纳入帝国的九大特别商业

关税区，商事与税收法律在此广泛应用。“二到三世纪罗马法在不列颠迅速传播……法

学家帕比尼安曾在约克郡担任首席大法官，著名的乌尔比安和保罗都在此担任过陪审法

官。”〔６〕同时，塞维鲁斯皇帝还向南不列颠地区增加了司法官吏，加强了罗马法在不列颠

的使用。其子卡拉卡拉皇帝又将帝国公民权授予各行省自由民，此后，许多不列颠人自愿

以皇帝姓氏“奥那留”作为自己的名字，宣称其罗马公民身份。不少不列颠人以罗马为骄

傲，表征着他们已经适应了罗马的法律和文化。

在作为罗马帝国行省的４００年间，不列颠的罗马化演进成效显著。凯撒在公元前 ５４

年征服不列颠时记述，那里的肯吉姆居民最开化，“他们的习俗与高卢人没多大差别。至

于住在内陆地带的人，则大多数都不种田，只靠乳和肉生活……妻子们是由一群十个或二

十个男人共有的，特别是在兄弟们之间和父子们之间共有最为普遍。”〔７〕可见相对于罗

马，当时不列颠文明整体上荒蛮落后。但随着罗马对不列颠的征服，加强了对那里的治

理。资料显示，公元２７４年罗马平息不列颠北方骚乱后，农业资本大量涌入当地，带动不

列颠人建立了数量百倍于当地罗马庄园的农庄，许多小农庄都配有先进的手工业设施，推

动了不列颠乡村农业的发展。〔８〕 在罗马军队服役的不列颠士兵退役后还乡立业，也将罗

马的拉丁语、工程技术和其他技术在乡间传播。同时，罗马人与不列颠人生活逐步融合，

影响和改变着农村落后的习俗。美国学者琼斯考证发现，罗马常驻军的许多士兵从当地

农民和奴隶中娶妻，他们已经融入到当地凯尔特人的生活中。〔９〕 这对当地的婚姻形式产

生了很大影响，至帝国晚期，不列颠居民的婚姻形式以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较为常见。〔１０〕

这一时期，不列颠的市镇罗马化程度更高，伦敦等许多市镇还获得了帝国特许的“奥古斯

特”（神圣的）自治权，市民自觉运用重商主义的罗马法发财致富。

第二阶段是不列颠间接适用罗马法的时期。不列颠脱离罗马帝国后，经历了盎格

鲁 －撒克逊统治和诺曼统治时期，罗马法仍然持续影响着不列颠社会。

自公元４５０左右到１０６６年是盎格鲁 －撒克逊人统治不列颠时期，这六百年间，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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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列颠不懈地传播着罗马法。罗马商业文化使不列颠走向文明化，即使在罗马撤离后，

那里的文明并未毁灭。日耳曼征服者与不列颠的罗马教会勾连，希望教会宣称他们统治

的合法性。教会在不列颠的迅速发展使得教会法广泛传播和实施，而教会法又源自罗马

帝国，其内容和精神都深受罗马法的影响。如此，教会的活动实际上不懈地传播着罗马法

和宗教自身的平等、宽容精神。教会还多次为盎格鲁 －撒克逊国王们立法，这些立法虽是

对日耳曼习惯法的编纂，但精通罗马法的教会法学家将罗马法观念融入到日耳曼法律之

中。盎格鲁 －撒克逊法中关于各种伤害和诉讼的规则“与已经受到罗马法和教会法相当

影响的欧洲大陆日耳曼法并无根本区别”。〔１１〕 不仅如此，教会解释和应用法律时还经常

“直接取自《民法大全》最重要的部分《学说汇编》”。〔１２〕 可见，罗马法并未因西罗马帝国

撤退和灭亡而在不列颠消失。

１０６６年，诺曼入侵不列颠，又适逢罗马法的复兴，因此，罗马法依然对不列颠影响深

刻。诺曼人早期未曾受罗马法影响，但入侵法国后，他们改讲法语，皈依基督，采纳当地习

俗与法律，“变得比法国人更像法国人”。〔１３〕 这体现了诺曼人接受先进文明的特质，也标

志着他们接受了法国化的罗马法内容，为他们统治不列颠后“承认那里更早的征服者（罗

马）的法律”〔１４〕奠定了良好基础。罗马法复兴后，优士丁尼之前和之后的罗马法渊源很快

为英国人所知。〔１５〕 １１４９年，大主教西奥博尔德又邀请意大利人瓦卡留斯到牛津大学讲授

罗马法，尽管国王斯蒂芬曾因个人恩怨禁止瓦卡留斯讲学，但“他很快就取消了禁令”。

瓦卡留斯“将《优士丁尼法典》和《学说汇编》刊印为九本系列的简明本”，〔１６〕供贫穷学生

适用。斯蒂芬国王及其后继者运用强调君主权威的罗马法加强对不列颠的统治。从十二

世纪格兰威尔的著作和当代哈德森关于英国法的研究成果看，早期英格兰法律的令状分

类、诉讼模式、土地占有理论和侵权行为概念都深受罗马法影响。

上述罗马法对不列颠的长期影响，势必对英国大宪章的起草者们影响深刻。大宪章

起草工作的主持者兰顿曾留学并任教于巴黎大学，深谙罗马法，１２１３年回英国任大主教

后，他协调“通晓罗马法和教会法的王室政法官们”，〔１７〕整理并公布了《加冕宪章》，引领

贵族争取权利。〔１８〕 这些政法官们“运用自己的知识建议了那签署于拉尼米德的《自由大

宪章》的诸多条款”。〔１９〕

·９４１·

英国大宪章对罗马法的继受与创新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李秀清著：《日耳曼法研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９８页。
彭小瑜著：《教会法研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８页。
Ｒ．Ａ．Ｂｒｏｗ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ｎＣｏｎｑｕｅｓｔ，Ｗｏｏｄ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Ｂｏｙｄｅｌｌ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１９．
［英］Ｓ．Ｆ．Ｃ．密尔松著：《普通法的历史基础》，李显东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页。
ＳｅｅＳｈｅｌｄｏｎＡｍｏｓ，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ｏｆＲｏｍｅ：ＡｎＡｉｄ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ＢｏｏｋｏｎＤｅｍａｎｄＬｔｄ．，２０１３，ｐ．４４５．
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Ｓｈｅｒｍａｎ，ＴｈｅＲｏｍ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ｗ，ｉｎＴｈｅＹａｌ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２３，Ｎｏ．４，１９１４，ｐ．３２２．
ＤａｎｉｅｌＢ．Ｍａｇｒａｗ，ＭａｇｎａＣａｒｔａａｎｄ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ａ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４，ｐ．３５．
ＳｅｅＡ．Ｌ．Ｐｏｏｌｅ，ＦｒｏｍＤｏｍｅｓｄａｙＢｏｏｋｔｏＭａｇｎａＣａｒｔａ，１０８７－１２１６，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４６２．
Ｒ．Ｈ．Ｈｅｌｍｈｏｌｚ，ＭａｇｎａＣａｒｔ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ｕｓＣｏｍｍｕｎｅ，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６６，Ｎｏ．２，１９９９，
ｐ．３６０．



二　大宪章对罗马法制度的继受与创新

基于大宪章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及草拟者深受罗马法影响的前提，本部分将大宪章

文本同不列颠及欧洲大陆早期的日耳曼习惯法进行比较，并仔细与罗马法相关内容对照

分析，考察其对罗马法的继受与创新。

（一）涉及财产和赋税的法律继受与创新

１２１５年英格兰国内斗争的核心是保护僧侣贵族及各阶层财富不受王权肆意侵犯，大
宪章从地产、动产、债务、继承、监护、赋税等多方面对个人财产进行保护，这些规定与罗马

法的相关内容有诸多相似之处，值得深入考察。

在财产保护和债务履行方面，大宪章注重保护各阶层的合法财产。针对国王干涉寡

妇再婚而大肆敛财的行径，大宪章第７、８条规定不得强迫寡妇再嫁，其嫁资和遗产不得留

难。“嫁资”是罗马法设置的保障妇女生育和喂养子女的资财，公元前 １８年罗马《关于惩

治通奸的尤利法》已详细规定了作为嫁资的田宅问题，此后又规定：“解除婚姻应当将嫁

资返还给妻子。”〔２０〕早期不列颠日耳曼人《伊尼法典》和欧洲大陆日耳曼人《萨利克法典》

均无“嫁资”规定。李秀清研究发现，诺曼入侵才将陪嫁制度带到不列颠。〔２１〕 她还注意到

伦巴德和勃艮第法律中有近似嫁资的规定，并引述英国学者阿加瓦的研究观点指出：“日

耳曼各国的婚姻家庭制度中，罗马法的相关制度仍旧被保留下来。”〔２２〕看来，“嫁资”是欧

洲大陆日耳曼国家运用罗马法调整自身习俗的规定。赫姆霍兹也认为，这两条关于寡妇

合法财产的规定是罗马法在不列颠的体现，与教会的传承和强调也有密切关系。〔２３〕

针对王室派出官吏掠夺下级或自由民财产的情况，大宪章第２８、２９、３０、３１条禁止“强

取”五谷、酬劳、车辆马匹、林木。罗马共和晚期就出现官员强取百姓的“官灾”，为此，屋

大维首创高薪养廉制度，向行省总督和财政长官发放丰厚的薪俸。〔２４〕 公元 １７１年，罗马

设立常设刑事法庭，专门审判官员搜刮百姓钱财案件。优士丁尼皇帝在位时还规定，地方

官“公开或秘密地非法获得钱款，应向遭受损害的人双倍返还违法所得，但对那些以暴力

强取的部分则应处赔偿三倍的方式返还”。〔２５〕 而盎格鲁 －撒克逊时期不列颠的《伊尼法

典》和其他欧洲日耳曼法典均无类似规定。赫姆霍兹认为，大宪章禁止强取“与罗马法有

着直接的关系”。〔２６〕 因此，可以推断，大宪章禁止官员“强取”的规定是对罗马法禁止强

取规定的借鉴与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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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有３条债务方面的规定。第 ９条涉及债务担保和连带责任。该条规定，若担

保人替债务人偿还债务，“担保人愿意时，得扣押债务人土地与收入，至该债务人偿还保

人前所代偿之债务”。这与罗马法中“保证人在履行了担保责任之后可以向主债务人行

使追索权”〔２７〕的规定如出一辙。虽然《伊尼法典》有“抵押品”和“保证人”的法律用语，但

并没有保证人追究被保人责任的规定。〔２８〕 至于《萨利克法典》则连抵押、担保之用语也没

有。大宪章的此条规定不是源自盎格鲁 －撒克逊的日耳曼法，而是罗马法传播的结果。

第１０、１１条是偿还犹太人债务之规定，前者禁止收取债务人未成年继承人的利息，后者规

定债务人妻子无需以嫁资还债，并且债务人遗产要先“为子女留备教养必需之费”，这两

条规定同样是日耳曼法不具有的。罗马法规定了代理人的行为由委托人自己负责的原

则，应是禁止收取债务人未成年继承人利息的法律渊源。而公元前 ４０年罗马《法尔其丢

斯法》规定的遗嘱特留份制度，明确“让继承人可以至少得到 １／４的遗产”。〔２９〕 大宪章这

两条规定应是对逻辑性极强的罗马法的理解和运用，赫姆霍兹也认为“这两条显然是贯

彻了罗马法和教会法的原则”。〔３０〕

大宪章主要有 ６个条款涉及财产的继承和监管规定。其中第 ３、４、５、３７条涉及土地

遗产的“监护”、“管理”和“监督”等规定。美国学者洛奇指出，盎格鲁 －撒克逊“早期法

律几乎没有涉及土地的内容”，〔３１〕这几条涉及土地继承和监管的内容应是继受罗马法的

结果，或者是对教会法改造后的罗马法的吸收和借鉴。大宪章第 ２６、２７条涉及遗产继承

和债务清偿的规定，大致可归纳为“清偿债务→遗嘱继承→法定继承”的顺序。这些规定

在早期日耳曼法中不存在，只有罗马法才规定遗产优先偿债，尔后依次按照遗嘱继承和法

定继承处置遗产。〔３２〕 鉴于两者遗产处置顺序相同，有理由说，大宪章继受了罗马法之财

产继承原则。赫姆霍兹认为“这两条规定是来自于罗马法”。〔３３〕

在财税赋役方面，大宪章有 ７条规定。其中第 ２条涉及征收“采地继承税”。《萨利

克法典》中没有税收的概念，《伊尼法典》仅有一处教会税规定，没有世俗税收规定。而罗

马早在公元前１６９年的《沃科纽斯法》和公元前６２年的《关于税负的切其流斯法》中已规

定了遗产税和土地税。中世纪早期，日耳曼人虽然继受了罗马土地私有制度，但尚未将罗马

法的土地税法纳入自己的法律中，“份地以抽签的方法在日耳曼人中进行分配，得到份地者

在为蛮族国王服某种兵役的条件下，得世世代代领有它们，而并不需要交纳其他赋税。”〔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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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见大宪章“采地继承税”是盎格鲁 －撒克逊人封建化过程中才逐步吸收罗马土地税制

度而创新的税名。第４３条属禁止重复征收“采地继承税”规定。大宪章第１２、１４、１５条中
的“贡金”也是一种税收，它类同于罗马法中的“贡赋”，即罗马的“登级税”、“皇冠税”等。

据说贡赋最初是献给罗马朱庇特神殿，后来才发展成一种特殊税种———登级税。这种税

收表面是自愿贡献，实际是以神圣之名强迫纳税，１０年或５年缴纳一次，三世纪的塞维鲁

斯皇帝在减轻人民赋税时将其废除。〔３５〕 罗马废除贡金的历史，对教会影响很大。罗马废

止贡赋也成为大宪章禁止或限制国王征收贡金神圣特权的源泉。至于第 １４条代役税的

规定，罗马法已有，只不过罗马法的公役包括人身公役和财产公役。对于第１６条“凡服务
于武士采地或其他自由保有地之人，不得服额外之役”之规定，密尔松认为它“并非起源

于英格兰本土”，〔３６〕结合对第１４条的考察看，它或是受罗马雇佣兵制度的直接影响，或是
经由教会法而传承。至于第４１条“免除苛捐杂税”的规定，在日耳曼法缺乏税收规定的前

提下，这种规定应是借鉴罗马法限制额外税收规定而对英格兰各种杂役的限制。赫姆霍兹

也认为：“罗马法‘限制额外商税’的规定……在大宪章第４１条中留下了足迹。”〔３７〕

上述考察中，大宪章共有２２条明显受到罗马法制度影响，虽然一些条款只是某个概
念受罗马法影响，但该概念可能是所在条款的核心，主导着该条款的核心内容和立法宗旨。

（二）涉及宗教、市镇和市场自由自治规定的继受和创新

限制王权，以争取教会自由，保障英格兰市镇传统自治，争取市场统一和自由，均是大

宪章关注的主要内容。大宪章涉及这些方面的条文约有 １０条，不计前文重复，有 ８条留
有罗马法的踪迹。

大宪章第 １、６０、６３条的“教会自由”和“僧侣自由”实际属于教会争取自由的立法。

公元３１３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基督教获得了合法地位，具有了法人资
格，也开启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时代。大宪章这三条规定虽然是教会和世俗王权在英格兰

斗争的结果，但并没有超出教会争取法人地位的罗马法范畴。

至于第１３、２３条关于城市自治的规定也可溯源到罗马法。日本学者盐野七生认为，

罗马帝国统治行省期间，很少发生行省独立运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罗马授予许多行省

中较大城市相当大的自治权。〔３８〕 美国学者斯奈德依据考古资料指出，公元三到四世纪，

不列颠“城市引领了罗马化过程，特别是当地的贵族首先接受了罗马化转型”，〔３９〕那里是

贸易的中心，享有自治特许权。盎格鲁 －撒克逊入侵不列颠后，不列颠许多商业中心始终

保持着罗马统治时形成的独立习惯，并继续由不列颠人控制经营，成为不列颠与盎格鲁 －
撒克逊社会的联系纽带。〔４０〕 但诺曼入侵后，“由于受到更完善君主体制的影响，其发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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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改变了”，〔４１〕对国王的绝对效忠使许多市镇逐渐失去自治权。可见，第１３条伦敦及“其

他各城邑、市镇、口岸保有其自由权”之规定，第 ２３条“不得强制任何市镇或任何人修筑

桥梁”之规定，都是为恢复和扩大罗马留给英格兰的城市自治权的复述，也是罗马法复兴

后城市依据罗马法争取自治的明文规定。

第３３、３５、４１、４２、４７条涉及英格兰市场的统一与自由问题。日耳曼人整体上使罗马
商品经济时代倒退到庄园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故《萨利克法典》和《伊尼法典》均未对市

场问题做出规定。大宪章这 ５个条款涉及的航行便利、度量衡、商人无障碍通过权等内
容，在罗马法中均有记载。对于宪章第３３条“泰晤士河与美得威河及英格兰全境之堰坝
或鱼梁……概应拆除”之规定，赫姆霍兹认为：“理解男爵和教士们追求自由航行固有利

益是很困难的，然如果我们还记得这些年罗马法在此方面带来的巨大价值，那么大宪章第

３３条的相关内容就容易理解。”〔４２〕对于第３５条“全国度量衡概应一律”之规定，他还指出
这是教会法学家继受一世纪罗马哈德良皇帝时关于谷物、玉米的计量法令的结果。〔４３〕 而

第４１、４２条“遵守（全国）陆道和水道安全出入”的规定，“则是将罗马法中商人享有无障
碍通过权释义为大宪章内容”。〔４４〕

（三）涉及人身自由及刑事司法制度的继受和创新

通过司法保障人身自由是大宪章的最大亮点，对后来普通法的程序正义产生了很大

影响。大宪章保障人身自由的条款多涉及司法程序，故本文将其与刑事司法方面的条款

放在一起考察。

大宪章第３８、３９、４０条的核心是保护人身，尤其是第３９条“自由民除经贵族依法判决
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的规定，被誉为自由人

享受公正审判权的起源性条款。这种赞誉至少忽视了来自罗马法的影响。比利时历史学

家卡内基姆、美国学者赫姆霍兹及斯威尼在研究英国法发展时，均认为“大宪章的这些条

款类似于罗马法及教会法的规定”，并“深受罗马法的普通法观念影响”。〔４５〕

大宪章第 １７条规定：“民事诉讼不得向皇座法院提起，但应于指定地点受理之。”这
是对国王行使民事司法权的限制。“于指定地点受理”和第１８条“每郡由朕派法官二人”
或由“大法官代派”法官共同审判的规定，实际涉及到依令状进行诉讼和巡回审判问题。

令状制度是罗马诉讼制度的遗产，是共和晚期为纠正程式诉讼繁琐程序采用的一种简明

而有效的程序。十二世纪格兰威尔的《令状汇编》中已存在许多古罗马令状的手抄本和

古拉丁名称的令状，这些源自罗马的令状是王室法院加强司法的一种尝试，也是对罗马时

期令状的学习。〔４６〕 大宪章第３４条要求国王不再颁发土地纠纷的特殊民事令状应是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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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条的补充。至于第１８、１９条规定的“陪审裁判”，则是利用民众监督地方贵族的审判，

以保障审判公正，降低社会成本。这种陪审与罗马的百人审判团异曲同工。“罗马人把

它（不列颠）划分为若干司法行政区实行巡回审判，后来的普通法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形

成的。”〔４７〕即便主张普通法是英国法独立发展而成的梅特兰也不得不承认，在不同时代，

英国的律师们都被罗马法中的诉讼所吸引。〔４８〕 密尔松更直言不讳地指出：“早期（普通法

形成时期）英格兰的诉讼符合这种源于罗马法的模式。”〔４９〕对于大宪章第 ２０、２１、２２条通

过司法限制国王对自由民、伯爵、男爵及牧师犯罪罚款的规定，显然是对十一世纪后诺曼

人输入到不列颠的绝对特权的否定，也是对日耳曼法中“依据国王命令杀人不受处罚”规

定的清除。〔５０〕 这是不列颠承袭当地罗马化的民主传统的结果，也是罗马禁止元首独裁的

法律在罗马法复兴后对英格兰影响的结果。难怪赫姆霍兹说：“评论家们总是引用罗马

法的规定来支撑大宪章这些规定的合理性。”〔５１〕

大宪章第２４条规定：“君长、监军保安官、检验吏或执行吏不得受理刑事诉讼。”这是

王座法院控制刑事管辖权的规定，该规定是教会为保护平民而借国王来限制世俗贵族权

力的结果，恐怕也是继受罗马法的结果。罗马帝国后期，刑事管辖权逐步缩小到总督和帝

国中央，甚至许多行省的总督“通常也被称作普通审判员”，地方军政长官和代理官“都不

行使任何重要的刑事管辖权”，〔５２〕他们集中审判一些民事和土地案件。

综上所述，大宪章有 ４０条受到罗马法制度或核心概念的影响，占其条款总数的

６３％，足以展现罗马法对大宪章制度的影响。

三　大宪章对罗马法精神的继受与创新

法律制度本身已蕴藏着立法者的观念和思想，保护各阶层权利观念、限制国王权力观

念、追求正当程序思想以及自由自治精神已被公认为大宪章的精髓和灵魂，这些思想和精

神对后世英国乃至世界宪政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考察它们是否受到罗马法的影响意义

重大。

（一）权利观念的继受及创新

古罗马尚无近代的权利观念，但罗马重商观念引领人们运用契约而非身份去实现自

己的利益，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样，尚处在古典时期的罗马，就以重商主义促进私权保护

观念不断发展。罗马人认为谁遵守法律，其利益就能够得到保护；反之，便会遭致不幸。

同时，罗马法中“ｉｕｓ”一词包含着个人正当利益、正义的含义。〔５３〕 那么，这种权利观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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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行省影响如何呢？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考察了罗马帝国商业资本给不列颠乡村农业

带去的急剧发展。许多城市、城邑拥有特许权。虽然城市一开始是由罗马人主导治理，但

不列颠贵族们“朝着罗马教育的方向培育他们的后代，使之能成为称职的官员”，尤其在

行省自由民获得罗马公民权后，不列颠大小城市的贵族们乘势而上，“很快就垄断了地方

的元老院”，〔５４〕学会并习惯用政治法律手段捍卫自己的权益。虽然他们曾反对罗马的统

治，但他们多是对行省罗马官员强夺财富的抗议，〔５５〕并不反对用罗马保障权利的法律争

取更多的自治主导权，不反对用罗马商品经济的法律争取自己权利的最大化。注重私权

保护的罗马法观念刺激着不列颠人利益观念的觉醒和成长，进而导致他们形成追求财富

和美好生活的行为和习惯，并与自己落后的民族观念发生决裂。可以看出，不列颠在罗马

化过程中吸收了罗马的权利观念。

盎格鲁 －撒克逊时期，这种权利观念并未消失。前述罗马统治时形成的许多商业中

心此时依然由不列颠人控制和经营，成为沟通不列颠与盎格鲁 －撒克逊社会的纽带，足以

说明这种权利观念的持续存在。不惟如此，罗马的权利观念在宗教平等思想维系下，经过

不断酝酿和发酵，还催生了英格兰自己的权利观念。１１６０年英格兰教会法学家鲁弗留斯

将罗马法中的正义（ｉｕｓ）观念进行了创新性解释，他认为正义（ｄｅｍｏｎｓｔａｒｔｏｉｎｉｂｕｓ）不仅包

含“ｉｕｓ”一词的正义观念，还包含着“个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它是一种个人心灵的力

量”。〔５６〕 若非受罗马法的影响，落后的盎格鲁 －撒克逊民族入侵不列颠后，在内部战争绵

延几个世纪的混乱状态下，在经济文化还不曾辉煌于世界的时代，断然不能创新出一种具

有近现代精神的个人主观权利意识。

（二）限制权力精神的继受与创新

提及罗马限权思想，学人多言及共和时期，而罗马共和与不列颠几乎没有关系。能够

影响不列颠的只是罗马帝政时的观念。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罗马帝国君权是否至上与独

裁。毋庸置疑，背离共和的罗马君主们拥有很大权力和权威，但从罗马制度设计看，元老

院始终在努力限制任何个人独裁。共和末期的一天，当“元老院把某些荣誉授予凯撒，他

却连站都不屑站起来”时，“元老们就忍耐不下去了”。〔５７〕 凯撒不想让帝权受到约束的悲

惨下场警惕其后继者屋大维，使他“总是讲元老院如何如何好”。〔５８〕 即便到帝政鼎盛时的

２３８年，当元老院推举的奥古斯都戈尔蒂亚努斯在与皇帝马克西米努斯斗争中死亡后，

“元老院更为坚决地把一切事务掌握到自己的手里……从而加强元老的统治”。〔５９〕 元老

院这种限制君主权力的强烈意识以及与君主分权的传统，也许正是罗马帝国时期行省二

元制的重要原因。〔６０〕 更重要的是，法律总是在重商的罗马起着关键作用。优士丁尼皇帝

·５５１·

英国大宪章对罗马法的继受与创新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美］克里斯托弗·Ａ．斯奈德著：《不列颠人：传说和历史》，范勇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０页。
参见［美］Ｍ．罗斯托夫采夫著：《罗马帝国经济史》（下），马勇、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５０１页。
ＢｒｉａｎＴｉｅｒｎｅｙ，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ＣｈｕｒｃｈＬａｗ，１１５０－１６２５．
ＳｃｈｏｌａｒＰｒｅｓｓｆｏｒＥｍｏ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７，ｐ．６２．
［法］孟德斯鸠著：《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６２页。
［法］孟德斯鸠著：《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１页。
［俄］科瓦略夫著：《古代罗马史》，王以铸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７７３页。
罗马帝国行省基本分为元老院的行省和皇帝的行省，不过也有从属皇帝支配的特别行省和狭小领地行省。



主持编纂的法典中留下了法学家乌尔比安的名句，“元首决定之事也有法律效力，因为人

民已通过颁布关于其谕令权的王权法，把自己的一切谕令权和权力授予给他和其个

人”。〔６１〕 这说明，罗马法学家们始终秉承着一种观念，即执政者权力来源于人民，并且是

为人民幸福而执政。当然，罗马的这种观念也符合古希腊罗马时期城邦幸福的最高宗旨。

从优士丁尼编纂的法律文本看，他也只是承认西罗马帝国皇帝的敕答、敕裁、敕谕具有法

律效力，其他皇帝的决定不得成为法律。〔６２〕 而且皇帝死后元老院还要对其制定的敕令进

行审查，发现有独裁和任性因素的敕令，便予以淘汰。此外，罗马元首制时，皇帝行使法律

权力也只能通过一种专门的“上诉”程序才能修改法官判决；帝国后期，皇帝虽享有最高

司法权，但这种权力“也是依赖于文职官僚和教会的支持”而得以行使。〔６３〕 总之，西罗马

帝国的皇帝们是要遵照法律行事，法律一直在努力禁止他们独裁。

对于英格兰限制国王权力的观念，一些学者将之归于盎格鲁 －撒克逊的贤人会议。

这个观点值得商榷。盎格鲁 －撒克逊具有原始民主特征的贤人会议与罗马化的不列颠民

主之风相适应，也确实在不列颠得到发展，但随着不列颠领土兼并和封建化的加深，王权

不断集中。英国学者洛弗尔认为，到诺曼入侵前，贤人会议的所有成员都将其职务看作国

王赏赐的，他们基本不会对国王的政策或决议提出反对意见，国王通常也只是重视个别重

要人物的意见而已。〔６４〕 诺曼入侵后，在这个输入封建制度的地方，比“封建主义纯粹自然

发展的国家更为系统化”，〔６５〕威廉一世确立了“封臣的封臣还是我的封臣”的新原则，使

得英国权力急剧集中和强化。约翰即位，更是专制独裁，甚至肆意剥夺贵族的财产和生

命。如此，依附于国王的贤人会议和诺曼的强权政治实在很难催生出限制王权的思想。

于是，在大宪章中表达的限制王权观念便只好从罗马法固有影响、教会限权思想和罗

马法复兴影响中寻觅答案。罗马留在不列颠较为平等的城市自治及法律习惯与后来教会

的平等思想融合，浸润着英格兰人，使他们厌恶暴力和独断。十一世纪下叶，亨利二世虽

仍致力于强化王权专制，但又被迫诏告天下，“自己将尊重民众依据先前时代的习惯所拥

有的权利”。〔６６〕 １１５９年，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其《论政府原理》一书中大量引用古希腊和

罗马的事例，然后他结合《圣经》指出：“当暴君的法律与上帝的法律冲突时，必须拒绝服

从暴君的法律。”〔６７〕书中还“引用优士丁尼《学说汇编》中一段有关由罗马人民把权力移

交给皇帝的著名的话，并且论证说，君王因而是人民的‘代表’或‘代理人’”。〔６８〕 同时，随

着罗马法的复兴，以格兰威尔为代表的深受罗马法影响的法学家们将罗马法观念注入到

王室令状中，〔６９〕对培养限制王权的观念起到了促进作用。兰顿大主教正是利用罗马法和

·６５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６年第 ４期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古罗马］优士丁尼编：《法学阶梯》，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７页。
ＳｅｅＡｄｏｌｆＢｅｒｇｅｒ，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ｃ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ＲｏｍａｎＬａｗ，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９１，
ｐ．５７４．
［意］阿尔多·贝特鲁奇著：《罗马法与拉丁法族》，徐国栋等编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２３－１２４页。
ＳｅｅＣ．Ｒ．Ｌｏｖｅｌｌ，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ｐ．１６．
［法］马克·布鲁赫著：《封建社会》，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１０页。
转引自陈刚：《论英格兰“王在法下”法治理念的生成》，《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１２９页。
［美］哈罗德·Ｊ．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４８页。
［美］哈罗德·Ｊ．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５３页。
Ｓｅｅ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Ｇ．Ｋｅｍｐ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ａｗ，Ｗ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１９９０，ｐ．１２２．



教会的这种限权观念影响、鼓动僧侣、贵族和平民们联合起来反抗国王专制，迫使其让步。

大宪章的公布标志着罗马限权精神在英格兰以崭新的形式开花结果。

（三）正当程序思想的继受及创新

大宪章主要成就集中在限制王权和建立正当程序两个方面，前者是保障各阶层财产

和人身自由权利的基础，后者则是落实限制王权规定的保障。在前文考察大宪章人身自

由及刑事司法制度的部分，着重探讨了大宪章第３８、３９、４０条通过严格的司法程序限制王

权的规定，这些规定彰显出追求正当程序的思想。

大宪章这些正当法律程序的内容并非不列颠法律的第一次规定。至少，１１８７年英格

兰最高司法官格兰威尔在《中世纪英格兰国王的法和习惯法》一书中就详细论述了王室

法院的诉讼程序，并成为后世英国法律评论的模版。在该书的序言中，他模仿优士丁尼的

《法学阶梯》，宣称：“王权……也在于装备为和平统治臣属与人民所需要的法律。”〔７０〕

在罗马法中，“司法”一词的拉丁文为“ｉ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它是由“正义”（ｉｕｒｉｓ）（即 ｉｕｓ）和

“表达”（ｄｉｃｔ）两个词组成，不难理解，这是通过纠纷参与者的语言表达寻求法律的正义。

对于将其理解为“强令按照一定的方针解决争议”的定义，意大利法律史学家朱塞佩·格

罗索指出：“这一表述的确切含义是有争议的。”〔７１〕他认为，共和时期的司法多是对私力救

济的干预；到帝国初，随着《关于公共审判的尤利斯法》的实施，通过司法程序的审判被赋

予了一种新的含义，即“对执法官强制权的直接限制”。〔７２〕 帝国时期，元老院还通过“紧

急决定”经常介入刑事司法活动，监督君主或执政官的司法审判活动。这种限制或规制

司法官的程序观念不仅在帝国的各行省广泛传播，也对教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伯尔曼指

出：“教会法学家从古代罗马法和当时的日耳曼习惯法中借鉴很多。但是，他们却使二者

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７３〕教会法的程序制度设置甚至成为检验法官良心的标尺。基

于这些影响，有理由说，正当程序观念虽然有日耳曼原始民主习惯的因素，但作为一种法

律制度和法律观念，更重要的是受到罗马法深刻影响后的创新。薛克就指出：“在涉及正

当程序的法律问题中，罗马法也为英国法提供了普遍性的法律借鉴。”〔７４〕通过大宪章对罗

马法正当程序的吸收和立法确定，英格兰“司法服务的享受者和提供者也都认识到了正

当程序的价值”。〔７５〕 从此，正当程序在普通法和衡平法中不断得到发展。

（四）契约观念和自由精神的继受与创新

大宪章限制王权、保障各阶层权益的制度和精神通过法律得以表达，又通过契约保证

实施。大宪章内容由２５个郡的伯爵组成委员会监督实施，它是一个国王和臣民订立的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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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需监督对方履行义务以实现自己的权益。这一契约观念将英格兰人民追求平等和自

由的精神充分彰显出来，文本中有 ２０次出现“自由”或“自由权”，又有 １２处以“自愿”、
“愿意”、“公意”、“同意”、“无须”、“不得强取”等字眼，借以表达臣民自由追求。正是这

种契约自由精神奠定了大宪章在英国的宪政基石地位。

英格兰历史是不缺自由的历史，但契约观念就未必。早期不列颠人处于较为原始的

游牧时代，虽有原始自由和平等精神，并无重商契约观念。罗马统治不列颠后，这里的自

由取得了质的变化。按罗马法规定，一个人要拥有市民权，其前提是拥有不受奴役的自由

人格权。当罗马授予所有不列颠行省自由人以公民权时，意味着确认了不列颠所有自由

人的法律人格权。尤其是罗马人创造的城市自治管理模式，使自由和重商主义精神在不

列颠许多城市和城镇付诸实践，平等的契约观念得以生根发芽。至于后来入侵的盎格鲁

－撒克逊人，其“买卖是基于无信用的当场交易而起步……然后才缓慢发展适用买卖契
约”，〔７６〕并无罗马时代的契约观念，他们入主不列颠后，一方面受到这里的罗马法交易观

念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教会平等交易观念影响。薛克认为，直到十一世纪罗马法复兴，

英格兰平民与贵族表达自由和契约的观念仍然基于罗马法术语“所有人已经默许”。〔７７〕

黑格尔非常关注罗马法律自由对日耳曼自由的影响，他指出：“罗马人是内部成熟以

后，才用全力向外发展。”〔７８〕而日耳曼的自由精神则是要“使绝对‘真理’实现为‘自由’无

限的自决”，不过日耳曼人又“采取了已经完备的罗马文化和宗教……日耳曼世界只不过

是罗马世界的一种继续”。〔７９〕 在黑格尔看来，罗马的自由在英格兰自由史上起着提升不

列颠自由品质和奠基盎格鲁 －撒克逊自由基础的作用，罗马内熟的“自觉自由”推动着盎
格鲁 －撒克逊“精神自由”创新发展并付诸实施。

综合看来，自由大宪章所蕴含的诸多精神和理念，均与罗马法精神有着不解之缘，是

对罗马法精神的继受和发展。据美国学者斯威尼统计，赫姆霍兹研究大宪章时，认为有

３４条受到了罗马法精神和观念的支撑和影响。〔８０〕

四　大宪章蕴含的法治创新智慧

通过对大宪章制度和精神的考察，一系列证据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逻辑链条，加之

大宪章最初是以罗马拉丁文起草和公布的，所有这些都印证了大宪章一定程度上是对罗

马法的综合性继受。但大宪章在继受罗马法时，又几乎完美地体现了英格兰民族的特色，

绝非对罗马法和教会法的简单照搬。诚如赫姆霍兹所言：“既不能把大宪章视为对教会法

和罗马法的简单抄袭，也不能辩说其每一条款与同时代的教会法和罗马法是一致的。”〔８１〕

·８５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６年第 ４期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李秀清著：《日耳曼法研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６７页。
ＢｏｕｄｅｗｉｊｎＳｉｒｋｓ，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ｇｎａＣａｒｔａ．载何勤华主编：《〈大宪章〉与近代宪法》，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２页。
［德］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３８页。
［德］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３９页。
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Ｂ．Ｍａｇｒａｗ，ＭａｇｎａＣａｒｔａａｎｄ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ａ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４，ｐ．２８４．
Ｒ．Ｈ．Ｈｅｌｍｈｏｌｚ，ＭａｇｎａＣａｒｔ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ｕｓＣｏｍｍｕｎｅ，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６６，Ｎｏ．２，１９９９，
ｐ．３０７．



我们还要客观对待西方“宪政起源于英国十三世纪”的观点，纵然该说法过分拔高了大宪

章的历史地位，但也反映出凝聚其中的英格兰民族的法文化创新智慧。大宪章融合罗马

法与英格兰民族习惯和精神后的法律创新智慧至少可从三个方面探索。

首先，大宪章切中时弊，以法律智慧解决社会问题。罗马法发展有一个特点，它是长

期法制改革解决社会时弊而不断积淀的结果。十三世纪初，约翰国王独断残酷，持续征

战，导致民不聊生，国库亏空。深受罗马法影响的兰顿和贵族们为解决英格兰时弊，保障

各阶层的财产权和自由权不被国王肆意剥夺，不再寄希望于不成文的习惯法，而是借鉴罗

马经验，以立法方式解决时弊，草拟了一个成文法令。尽管该法不久就被约翰国王视若废

纸，但各阶层再次联合武装反抗后，新国王默认了这一成文法。也许大宪章的起草者们做

梦都不曾想到，该法后来能成为持久影响英格兰乃至全世界的宪法性文件。但正是他们

切中时弊又注重以法律调整而非诉诸武力的智慧，注定了该宪章从公布时刻起就必然要

影响深远，成为英国普通法此后积累式发展的坚实基础。大宪章为此后英国普通法发展

确立了多项务实的基本原则，同时为后世英国衡平法发展、成文法改革、功利主义思想兴

起照亮了务实创新的航路。

其次，兼容并蓄，民族风格浓郁。大宪章在吸收罗马法制度和精神时，又以自己自由

的民族风格为英国普通法定下了自主发展的基调，使得英国法此后又影响了许多国家和

地区，几乎与罗马法媲美。这种成就和智慧不在于对罗马法制度与精神的简单复述，而在

于吸收先进法治，创新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法治。正如霍兹华斯所言：“当我们接受罗马

法时，它已不再是以罗马法的方式继续发展。它已经被自然化了，被消化吸收了……我们

整个独立的法律系统，像罗马法本身一样，就这样被逐步建立起来了。”〔８２〕

大宪章充满着盎格鲁 －撒克逊自由的民族特色。就整体内容而言，“大宪章现在存

留下来的多数条款都与个人自由相关，这反映了１２１５年原初法案的性质……这是它最大

和最重要的特征”。〔８３〕 就具体条款而言，大宪章列举式的用词较多，保留着七世纪不列颠

《伊尼法典》那种类似个案归纳的特点。大宪章条款的诸多术语和概念来自罗马法，却不

如罗马法表述得那样抽象，而且与日耳曼的习惯性规范有机融合在一起，极具盎格鲁 －撒

克逊民族特色，没有生搬硬套的痕迹。布鲁赫惊叹：“盎格鲁 －撒克逊文明已经比任何蛮

族王国文明更为成功地以一种创造性的综合方式，将明显不同的文化传统的积极因素融

会在一起。”〔８４〕这种融合创新的综合文明并没有改变英格兰社会的自由，至少在诺曼入侵

前，盎格鲁 －撒克逊“人与人之间的（臣服）关系并没有被绝对地认为是最强大的社会关

系纽带”，〔８５〕而是保持着“一般自由人的法律地位很难与贵族区分开”的社会现状。〔８６〕

大宪章的这一特色蕴含着一种开放而又独立的智慧。从古罗马到中世纪后期，自由

一直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对自由的追求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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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人是不平等的，因此，许多人没有自由。但罗马人西塞罗却用自然法观念进行相反

的推论，在他看来，“由于所有的人都服从一个法律（自然法），所以他们同是（自由）公民，

就某种意义来说他们必然是平等的。”〔８７〕落后的盎格鲁 －撒克逊民族没有拒斥罗马的自

由观念，而是将其吸收后，与自己天然独立的自由生活习惯长期融合，以一种宗教信仰自

由或世俗生活不受威胁的民族风格将自由与平等表达在法律中。英格兰人以自己的民族

风格消化了罗马法，并在自己的自由土壤中形成了不同于欧洲大陆法的普通法。这一智

慧后来为大陆法系国家称赞和借鉴，当然也值得后发型法治国家思考和借鉴。

再次，讲求协商共治，消除强权法律。在考察大宪章对罗马法内容与精神的继受后，

可以发现，罗马赋予各行省城市自治的宽容精神在英格兰迸发出协商共治的政治法律智

慧。这种智慧在１２１５年表现为迫使国王签署大宪章而和解，此后，在 １２１６年、１２１７年、

１２２５年、１２９７年四次国内斗争中，都以大宪章得到复述、国王权力得到约束而上下和解。

即便到１６８８年，最终仍以没有流血的“光荣革命”而告终，新兴资产阶级权利得到确认，

国王和旧贵族权力得以削弱。一次又一次法律上的和解、协商、共治，充分体现了孕育在

大宪章中的中庸智慧。英国学者辛普森认为，大宪章作为普通法之母，其价值就在于它蕴

含着依照习惯性秩序逐步演进的特征，〔８８〕该观点揭示了大宪章协商共治的中庸智慧。

大宪章是英格兰各阶层反对王权暴政、争取自由权利的结果。然而，让人惊讶的是，

各阶层虽然联合起来以暴力反抗暴政，但他们却选择了文明协商方式去限制或终止国王

的强权意志。同时，协商也避免了以暴制暴的另一种暴政或强权专制法律出现，就英格兰

民族自身而言，有效防止了各种专制法律及其理念的猖獗。其结果反映在大宪章中，就是

前述的诸多条款限制国王对各阶层财产和人身的肆意侵犯。在国王同意这些条款的同

时，各阶层又在司法中作出妥协，没有将国王限制地方司法权的王室令状制度和巡回审判

方式进行彻底否定，只是限制了王室法院的司法随意性和高价出售令状行为。这种智慧

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又发出了新的光芒。一方面，代表新兴商业阶层的下议院取得了立

法和执政的主导优势；另一方面，以传统贵族为代表的参议院通过终审判决权捍卫着司法

公正防线不被突破。成为虚君的国王又转换角色，成为凝聚国家团结稳定的“老人”，守

候着民族道德与国家祥和的“大堤”。这种智慧使英国社会和法律在近千年中始终以变

与不变相统一的特点向前稳步发展。

五　结　语

总之，诺曼人在入侵不列颠后，尽管致力于加强集权统治，但因不列颠有着直接和间

接适用罗马法的千年历史，罗马法以契约为纽带的法律精神浸润到不列颠的民族精神之

中，加速了不列颠各民族智慧的觉醒。因此，英格兰民族在反抗王权专制、保障民族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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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将罗马法的制度和精神以本民族的风格全面而深刻地体现在

１２１５年《大宪章》之中，并使之成为指导此后普通法发展的法律文件。也许，正是英国法

和罗马法有了这一密切的基础关系，才使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在二十世纪的发展中能够

相互靠近和借鉴，这是研究两大法系关系的学者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英国大宪章对罗马法的继受和创新不仅是研究两大法系关系的重要话题，就大宪章

的继受和创新智慧而言，也为世界其他民族法治创新提供了可借鉴的早期典范。英国普

通法的最大成就也许就在于对罗马商业法治精神的吸收，才使自身能够和同样吸收罗马

商业法治精神的大陆法系相媲美。今天，中国传统法制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超越，需

要深挖本土法律精神和特殊风格，同时吸收罗马法和以罗马法为精神的近现代商业法治

文明，进而构建自己的特色学理和特色制度。

［本文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级重大课题“当代社会治理功能研究”（１４ＣＤＺＤ０５）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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